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

委会专职委员严伟青及检察官潘建

清、 倪惠华、 徐弋炜一行来到上海

某大学， 学校辅导员将检察官们领

到了一间大教室， 来自 7 个学院、

4 个年级的 30 多名学生早已等候

其中。 学生们是一起寻衅滋事案不

起诉公开听证会的旁听人员。 本案

的涉案人员是他们同校的四名同

学， 由于犯罪行为轻微、 认罪态度

较好、 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 检

察机关给了涉案的四名在校生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 而对于旁听了听

证会的学生来说， 这无疑是一堂真

实而又深刻的“法治课”。

“义”气用事，

四名在校生后悔莫及

2020 年 11 月 6 日凌晨， 上海

某大学在校生小磊 （化名） 与被害

人李某因琐事发生口角、 肢体冲

突。 后其同学小佳、 小鹏、 小风

（均化名） 到场后， 出于朋友义气，

与小磊一同对李某实施殴打， 并无

故将李某价值人民币 3000 余元的

手机扔掉， 造成该手机毁损。 经鉴

定， 被害人李某的伤势构成轻微

伤。 案发后， 四名犯罪嫌疑人家属

主动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

被害人谅解。 今年 6 月 21 日， 上

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将该案移送浦

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期间， 四人所在学校

的领导、 老师在公安机关侦查人员

的陪同下至浦东检察院向检察官递

交了四名犯罪嫌疑人的相关学籍证

明、 在校表现情况证明等， 希望检

察机关能对四人从轻处罚。

学校辅导员告诉检察官： “四

名学生案发后都非常后悔， 作出了

深刻检讨。 加上因为涉案， 四人承

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经审查， 检察机关认为， 四人

均系在校学生， 此前并无前科劣

迹， 在校表现良好； 事发后主动赔

偿被害人， 获得谅解； 此次犯罪情

节轻微， 案发后认罪悔罪， 自愿认

罪认罚。 综合上述情况， 检察机关

拟对小磊等 4名犯罪嫌疑人作不起

诉处理并召开不起诉公开听证会。

检校合作，

将听证会“搬进”校园

承办检察官认为， 从案件中反

映出，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存在法治

意识淡薄， 容易因为自己一时冲动

和意气用事触犯法律。

为了起到更好地警示作用、 提

高在校大学生的法治意识， 检察机

关与校方经过充分沟通协商， 最终

决定将这起寻衅滋事案的不起诉公

开听证会“搬进” 校园， 校方组织

了 7 个学院、 4 个年级的学生代表

旁听。

听证会当天， 检察机关邀请了

三名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 严格

按照听证程序举行听证。 检察官介

绍案情， 公安机关代表、 犯罪嫌疑

人发表意见， 听证员就与案件有关

的情况进行询问后发表评议意见。

听证员认为， 检察机关对四名在校

生的处理， 将这次涉案对他们将来

产生的影响降低到了最小， 给了他

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同时， 检

察机关选择在学校里举行听证会，

对于其他学子无疑是一次极有意义

的法治教育， 让他们更加明晰法律

的红线不可触犯。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学生

代表们在台下听得全神贯注。 “发

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件， 对我们的触

动更大。” 旁听的同学表示。

“浦东检察院将‘公开听证’

带进校园， 让我们以看得到的形式

感受到检察的力度和温度， 对在场

的师生有非常好的法治教育意义。”

听证会结束后， 校方特意向检察官

道谢。

三名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发

表意见， 他们表示： “涉案学生应

珍惜检察机关给予的机会， 也应珍

惜学校为他们提供的良好学习环

境。 深刻吸取这次教训， 同时放下

心理包袱， 重新投入学业中。”

不久前， 小磊等四人在老师的

陪伴下来到浦东新区检察院。 检察

官宣读了对他们的不起诉决定。

临走前， 小磊等人也表了态：

经过这次的教训， 他们不仅会成为

守法者， 还会努力成为法治宣传

者。

□通讯员 卿公轩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 青浦警方成功

破获一起医疗保险基金诈骗案， 抓

获一名犯罪嫌疑人。

今年 8月， 青浦公安分局接到

辖区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报案称，

1 月至今， 有多个医保账户存在大

量配药的现象， 不符合正常用药的

需求。 此外这些医保卡存在多卡聚

集、 多地区多家医院流动配药的情

况， 怀疑有不法

份子使用医保卡

购买药品从而骗

取医疗保障金。

接报后， 刑

侦支队立即会同

夏阳派出所开展

侦查工作， 通过

前期医疗保障局

提供的线索， 民

警综合研判发现

一陶姓男子在短

时间内用医保卡

至多家医疗机构

刷卡买药， 药物

用量已经明显超

出了正常人的使

用范围， 存在骗

取医保药物倒卖

牟利的重大嫌

疑。 9 月 15 日 6

时许， 民警在华

新镇一居民住宅

内将涉嫌诈骗的

陶某抓捕归案。

经审查， 犯罪嫌疑人陶某交

代， 其为了获取非法利益， 在自身

没有相关疾病的情况下， 使用本人

和家人的医疗保障卡， 在家人不知

情的情况下， 至多家社区医院及民

营医院， 超量配取医保药品， 然后

以药品的 40%-50%的价格出售给

他人从中牟利， 共获利 8万余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陶某因涉嫌

诈骗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

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刘琦

本报讯 日前， 浦东公安分局

金杨新村派出所的会议室内， 社区

民警们齐坐一堂正聚精会神的听

讲， 而台上授课的则是罗山新村派

出所社区民警尚祚尧。

作为分局兼职教官又是责任区

警长， 尚祚尧有着丰富的社区管理

经验， 他与民警们一起探讨研究调

处方略， 从而达成“教学相长” 不

断提升社区民警解决矛盾纠纷能力

的目的。 类似这样的交叉送教已经

在两家派出所间开展过多次， 也正

在浦东公安分局全部 65 家基层派

出所之间发生着。

社区是人的聚集地， 存在着各

种关系， 各种矛盾也由此应运而

生。 为此， 浦东公安分局结合全警

实战大练兵活动， 为各派出所结对

开展互相送教活动， 以各属地公安

处为单位对辖区各派出所兼职教官

进行集中送教， 由结对派出所互相

之间内开展“手把手、 面对面” 交

叉送教， 使社区民警了解常见家

庭、 邻里矛盾纠纷调解技巧， 熟练

掌握和运用良性善意的沟通语句防

止矛盾激化， 继而进一步淡化冲

突、 释放情绪、 化解纠纷。

6 月 7 日两家派出所第一次互

相送教， 金杨新村派出所的社区民

警戴军便给尚祚尧提出了一个难

题。 在金杨地区的灵山三居有 303

室和 304室两户邻居最近多次发生

言语冲突， 原因是 304 室曾私自在

楼道内安装铁门并在楼外非指定位

置安装空调外机， 不但占用了公共

空间， 空调外机的噪音也令 303 室

不堪其扰。 虽经戴军会同居委、 物

业多次上门劝说， 304 室进行了整

改， 但两家人家就此结下了梁子。

这几天， 304 室“故技重施” 又在

门口放了两个鞋柜， 303 室再次头

疼了起来， 连连向戴军反映对方影

响了自家的通风和采光。

尚祚尧听完介绍， 当即拉着戴

军来到小区找到两户人家， 协同居

委、物业对两家住户进行调解，将矛

盾冲突点、 诉求点， 关键点一一分

析，一方面明确告知304室无论是装

修还是在公共区域摆放物品时都应

考虑到邻居的感受， 尽量把对其他

人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

从304室愿意整改角度出发劝告303

室还是要心平气和地与对方沟通协

商，从而避免了双方关系再次恶化，

之后再也没有纠纷产生。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崇明区新

闻办获悉， 近日， 崇明首个“城中

村” 改造项目———城桥镇“城中

村” 改造项目正式宣布启动。

由于历史原因， 城桥镇利民村

（西） “城中村” 改造项目地块内

多数房屋破旧严重， 内部道路狭

窄， 配套设施落后。 多年来， 区

委、 区政府深入贯彻人民至上理

念， 认真倾听群众呼声， 主动与市

级部门加强沟通， 多措并举、 积极

推进城桥镇“城中村” 改造项目，

努力让群众共享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成果。

城桥镇“城中村” 改造项目实

施后， 将进一步提升城镇面貌， 消

除各种安全隐患， 完善配套功能，

改善民生水平， 引领崇明地区建筑

风貌实现中国元素、 江南韵味、 海

岛特色的规划定位。

其中， 城桥镇“城中村” 改造

项目配套安置房基地总规划用地面

积 7.05 万平方米 ， 总建筑面积

12.67 万平方米， 将直接惠及“城

中村” 改造区域内 500 余户村民，

极大地改善群众的住房条件， 让更

多群众安居宜居、 享受高品质的美

好生活； 油车湾旧改地块将保留油

车湾街和利民村的历史脉络， 充分

挖掘城桥镇老街“油车湾” 的历史

与空间意义， 注入时代文化与功能

内涵， 规划打造集居住品质优越、

生态环境优美、 生活服务丰富、 场

所风貌鲜明的城市健康宜居社

区———油车湾文化生活街区， 构建

地区发展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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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金玮菁

某天一早，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未检办案组检察官接到一通来自被

害人父亲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父亲

充满焦虑， 讲述着智障女儿小云

（化名） 被强奸后造成精神恍惚的

经过。 挂断电话， 检察官陷入了深

深的思考。

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被告人，

是否只能刑事处罚一罚了之？ 被害

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

损害赔偿， 可行吗？

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诉

讼中， 检察机关若支持起诉， 该怎

么做？

对于被暴力犯罪侵害的未成年

被害人， 检察官除了做好案头工

作， 案外是否能帮他们解决实际困

难， 如何帮？

带着这“三个问题”， 检察官

迈出了不寻常的一步。

◆推开 “半扇窗”， 破解性侵

案件被害人精神损害求偿困局

修订后的 《刑诉法解释》 将法

院不予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

起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的规定，

改为“一般”不予受理，可以说是为

精神损害赔偿留了“半扇窗”。 那么

本案是否可作为“一般”之例外呢？

在宝山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带领下，

检察官仔细研判， 认为本案被害人

在多次遭受暴力强奸后， 出现了惧

怕陌生男子、脾气暴躁、梦魇等严重

精神损害表现， 且证明损害后果的

证据确实充分， 检察机关应当支持

被害人勇敢地推开这“半扇窗”，积

极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开启 “助力器”， 支持未成

年被害人合法维权

经过检察官的耐心释法说理，

今年 3 月 1 日， 在新刑诉法解释施

行当日， 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精神

损害赔偿诉讼， 并向检察机关提出

支持起诉申请。

检察官依据 《民事诉讼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规定， 积极

履行职责， 支持、 帮助处于弱势地

位的未成年被害人依法主张民事权

利， 于当日即向法院送达 《支持起

诉书》。

◆撑起 “保护伞”， 守护未成
年被害人健康成长

为了避免被害人触景伤情， 母

亲放弃了在上海的工作， 将小云带

回老家照顾。 被害人一家的心理、

经济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对此， 检察官看在眼里， 记在

心里， 落实在行动中。 她联系各方

力量开展综合救助工作。 检察官对

被害人进行针对性心理疏导， 帮助

其尽快走出阴霾； 她向妇联申请专

项慈善基金， 缓解被害人家庭经济

困难； 她针对监护人疏于照护的问

题，对小云的父母开展亲职教育。

前不久， 那个曾经在电话中焦

虑不安的父亲， 向检察官送来了锦

旗， 感谢她“心系少年显真情， 检

察为民暖人心”。

今年 3 月 10 日， 法院当庭作

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牛某某犯强奸

罪， 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剥夺政

治权利 1 年， 一次性赔偿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小云精神抚慰金人民币

3万元。 二审维持原判。

该案是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支持

起诉受性侵未成年人获赔精神抚慰

金案， 被评价为对我国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具有“里程碑” 意义， 标志

着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率先在未

成年人保护领域实现了突破。

未成年遭性侵首次获赔精神抚慰金
宝山检察院守护未成年被害人健康成长

崇明首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教学相长 新措施提升实战大练兵成效

男子利用亲友医保买卖药品
诈骗医保基金8万元被刑拘

开在大学里的听证会


